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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变更时，债权债务如何处理

公司变更可分为公司形式上的变更与公司内容上的不更。不管是何种类型，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债权债
务纠纷，在公司变更过程中对于债权债务问题应当如何处理呢?别着急，国瑞财税君来帮你！

一

公司形式上的变更

      公司形式上的变更包括有公司名称、住所、经营范围、注册资本、法定代表人等方面的变更。
依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工商登记管理办法》等法律规定，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，改变公司名称、住所、
经营范围注册资本、法定代表人等，对上述内容的变更均应当办理变更登记，但上述内容的变更不影响
公司变更登记之前的债权债务，仍由公司享有和承担。不过，在变更登记后，公司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公
司的原债权人、债务人，以免造成误解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。

此外，公司在变更法定代表人时需注意以下两点问题：

1、法定代表人变更后的公司要承担变更前公司的债权债务,即使新的法定代表人与前任法定代表人签定
了不承担原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,但所签协议仅为内部协议，对第三人没有拘束力，不能对抗债权人。

2、前任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股东，若其出资不足或抽逃出资的，即使法定代表人变更，也需要在出资不
足部分对变更前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。

二

公司内容上的变更



      1、公司组织形式变更

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公司组织形式的变更并不影响公司对其债务的承担。

比如《公司法》第9条有明确规定：“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变更公司形式后，原公司的债权
、债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。”公司依法变更其组织形式后，原公司不再存续，但原公司的债权、债务
不会因为原公司的不在而自动消失。为了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从法律上确认公司变更组织形式
后的债权、债务的归属，避免纠纷。

2、公司股东变更

无论股东是否变更，公司主体不变，公司的债权债务延续，对外还是由公司承担责任和主张权利。在签
订股权转让前，原股东应将公司的真实状况告知新股东，并经双方确认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。变更后债
权债务即由新股东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。如变更后出现尚未告知的公司债务（如对外担保责任、未在财
务账册中体现的外欠款等）并造成公司损失的，新股东可追究原股东的违约责任。

原股东还可与新股东以内部协议约定债权债务的承担方式，但是该协议仅对内有效，不能对抗第三人。

3、公司分立、合并

（1）公司分立

《民法通则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企业法人分立、合并，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
担。

《合同法》第九十条规定，当事人分立的，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，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
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，承担连带债务。

《公司法》diyi百七十六条规定，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但是，公司在分立前
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。同时，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
知债权人，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。

综上，有限责任公司分立的，分立前的债权债务一般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，公司不得以分立的
方式逃避公司债务。

（2）公司合并

公司合并分为吸收合并与新设合并两种方式，不管采用何种合并方式，合并各方的债权、债务，应当由
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。在具体操作上，《公司法》diyi百七十三条有明确规定：“公司
合并，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，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。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
十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。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
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，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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